
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  

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 

 

大會 1984 年 12 月 10 日第 39/46 號  

決議通過並開放供簽署、批准和加入  

 

生效：按照第 27（ I）條，於 1987 年 6 月 26 日生效。  

 

 本公約締約各國，  

 

 考慮到根據《聯合國憲章》宣布的原則，承認人類大家庭一切

成員具有平等與不可剝奪的權利是世界自由、公正與和平的基礎，  

 

 認識到上述權利起源於人的固有尊嚴，  

 

 考慮到根據《憲章》尤其是第五十五條的規定，各國有義務促

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，  

 

 注意到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 5 條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

公約》第 7 條都規定不允許對任何人施行酷刑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

人格的待遇或處罰，  

 

 並注意到大會於 1975 年 12 月 9 日通過的《保護人人不受酷刑

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》，  

 

 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開展反對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

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鬥爭，  

 

 茲協議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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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

 

第 1 條  

 

1. 為本公約的目的，“酷刑 ”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

報或供狀，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，或為了

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，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，蓄意

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，而這種疼痛

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

唆使、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。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

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內。  

 

2. 本條規定並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適用範圍較廣的規定

的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。  

 

第 2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採取有效的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或其他措施，

防止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出現酷刑的行為。  

 

2. 任何特殊情況，不論為戰爭狀態、戰爭威脅、國內政局動

蕩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，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的理由。  

 

3. 上級官員或政府當局的命令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的理由。 

 

第 3 條  

 

1.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

險，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、遣返或引渡至該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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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為了確定這種理由是否存在，有關當局應考慮到所有有關

的因素，包括在適當情況下，考慮到在有關國家境內是否存在一貫嚴

重、公然、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。  

 

第 4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保證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罪行。該項規

定也應適用於施行酷刑的企圖以及任何人合謀或參與酷刑的行為。  

 

2. 每一締約國應根據上述罪行的嚴重程度，規定適當的懲

罰。  

 

第 5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採取各種必要措施，確定在下列情況下，該

國對第 4 條所述的罪行有管轄權：  

 

(a) 這種罪行發生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，或在該國註冊

的船舶或飛機上；  

 

(b) 被控罪犯為該國國民；  

 

(c) 受害人為該國國民，而該國認為應予管轄。  

 

2. 每一締約國也應採取必要措施，確定在下列情況下，該國

對此種罪行有管轄權：被控罪犯在該國管轄的任何領土內，而該國不

按第 8 條規定將其引渡至本條第 1 款所述的任何國家。  

 

3. 本公約不排除按照國內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轄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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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  

 

1.  任何締約國管轄的領土內如有被控犯有第 4 條所述罪行的

人，該國應於審查所獲情報後確認根據情況有此必要時，將此人拘

留，或採取其他法律措施確保此人留在當地。拘留和其他法律措施應

合乎該國法律的規定，但延續時間只限於進行任何刑事訴訟或引渡程

序所需的時間。  

 

2.  該締約國應立即對事實進行初步調查。  

 

3.  按照本條第 1 款被拘留的任何人，應得到協助，立即與距

離最近的本國適當代表聯繫，如為無國籍人，則與其通常居住國的代

表聯繫。  

 

4.  任何國家依據本條將某人拘留時，應立即將此人已被拘留

及構成扣押理由的情況通知第 5 條第 1 款所指的國家。進行本條第 2

款所指的初步調查的國家，應迅速將調查結果告知上述國家，並說明

是否有意行使管轄權。  

 

第 7 條  

 

1. 締約國如在其管轄領土內發現有被控犯有第 4 條所述任何

罪行的人，在第 5 條所指的情況下，如不進行引渡，則應將該案提交

主管當局以便起訴。  

 

2. 主管當局應根據該國法律，以審理情節嚴重的任何普通犯

罪案件的同樣方式作出判決。對第 5 條第 2 款所指的情況，起訴和定

罪所需證據的標準決不應寬於第 5 條第 1 款所指情況適用的標準。  

 

3. 任何人因第 4 條規定的任何罪行而被起訴時，應保證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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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的所有階段都得到公平的待遇。  

 

第 8 條  

 

1. 第 4 條所述各種罪行應視為屬於締約各國間現有的任何引

渡條約所列的可引渡罪行。締約各國保證將此種罪行作為可引渡罪行

列入將來相互之間締結的每項引渡條約。  

 

2. 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，如收到未與其簽訂引渡

條約的另一締約國的引渡請求，可將本公約視為對此種罪行要求引渡

的法律根據。引渡必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。  

 

3. 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的締約國，應在相互之間承認此

種罪行為可引渡罪行，但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的各種條件。  

 

4. 為在締約國間進行引渡的目的，應將此種罪行視為不僅發

生在行為地，而且發生在按照第 5 條第 1 款必須確定管轄權的國家領

土內。  

 

第 9 條  

 

1. 締約各國在就第 4 條所規定的任何罪行提出刑事訴訟方

面，應盡量相互協助，其中包括提供它們所掌握的為訴訟所必需的一

切證據。  

 

2. 締約各國應依照它們之間可能訂有的關於相互提供司法協

助的條約履行其在本條第 1 款下的義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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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保證在可能參與拘留、審訊或處理遭到任何

形式的逮捕、扣押或監禁的人的民事或軍事執法人員、醫務人員、公

職人員及其他人員的訓練中，充分列入關於禁止酷刑的教育和資料。 

 

2. 每一締約國應將禁止酷刑列入所發關於此類人員職務的規

則或指示之中。  

 

  第 11 條  

 

 每一締約國應經常有系統地審查對在其管轄的領土內遭到

任何形式的逮捕、扣押或監禁的人進行審訊的規則、指示、方法和慣

例以及對他們的拘留和待遇的安排，以避免發生任何酷刑事件。  

 

第 12 條  

 

 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有適當理由認為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

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，其主管當局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。  

 

第 13 條  

 

 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凡聲稱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遭到酷刑

的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當局申訴，並由該國主管當局對其案件進行迅

速而公正的審查。應採取步驟確保申訴人和證人不因提出申訴或提供

證據而遭受任何虐待或恐嚇。  

 

第 14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補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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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享有獲得公平和充分賠償的強制執行權利，其中包括盡量使其完全

復原。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而死亡，其受撫養人應有獲得賠償的權利。 

 

2. 本條任何規定均不影響受害者或其他人根據國家法律可能

獲得賠償的任何權利。  

 

第 15 條  

 

 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，不得援引任何業經

確定係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，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

刑求逼供的證據。  

 

第 16 條  

 

1. 每一締約國應保證防止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

其他人在該國管轄的任何領土內施加、唆使、同意或默許未達第 1 條

所述酷刑程度的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行為。

特別是第 10、第 11、第 12 和第 13 條所規定義務均應適用，惟其中

酷刑一詞均以其他形式的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等字

代替。  

 

2. 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任何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中關

於禁止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、或有關引渡或驅逐的

規定。  

 

第二部分  

 

第 17 條  

 

1. 應設立禁止酷刑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，履行下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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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的職責。委員會應由具有崇高道德地位和公認在人權領域具有專

長的十名專家組成，他們應以個人身分任職。專家應由締約國選舉產

生，同時考慮到公平地區分配和一些具有法律經驗的人員參加的好

處。  

 

2. 委員會成員應從締約國提名的名單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

舉產生。每一締約國可從本國國民中提名一人。締約國應考慮到從根

據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成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中提

名願意擔任禁止酷刑委員會成員的人是有好處的。  

 

3. 委員會成員的選舉應在由聯合國秘書長召開的兩年一期的

締約國會議上進行。這些會議以三分之二締約國的出席為法定人數，

獲票最多且佔出席並參加表決的締約國代表所投票數的絕對多數

者，即當選為委員會成員。  

 

4. 委員會的第一次選舉應在本公約生效之日起六個月以內進

行。聯合國秘書長應在委員會每次選舉之日前至少四個月，以書面邀

請本公約締約國在三個月內提出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名單。秘書長應將

經提名的所有人選按字母順序開列名單，註明提名的締約國，並將名

單送交本公約締約國。  

 

5. 委員會成員當選後任期應為四年。如經再度提名，連選可

連任。但首次當選的成員中有五名成員的任期應於兩年屆滿；首次選

舉後，本條第 3 款所指會議的主席應立即以抽簽方式選定這五名成員。 

 

6. 如委員會成員死亡，或辭職，或因任何其他原因不能履行

其在委員會的職責，提名他的締約國應從其國民中任命另一名專家補

足其任期，但須獲得過半數締約國的同意。在聯合國秘書長通知提議

的任命六個星期內，如無半數或半數以上締約國表示反對，這一任命

應視為已獲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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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締約各國應負擔委員會成員履行委員會職責時的費用。  

 

第 18 條  

 

1. 委員會應選舉其主席團，任期兩年。連選可連任。  

 

2. 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，但該規則中除其他外應規

定：  

(a) 六名成員構成法定人數；  

 

(b) 委員會的決定應以出席成員的過半數票作出。  

 

3. 聯合國秘書長應提供必要的人員和設施，供委員會有效履

行本公約規定的職責。  

 

4. 聯合國秘書長應召開委員會的首次會議。首次會議以後，

委員會應按其議事規則規定的時間開會。  

 

5. 締約各國應負責支付締約國以及委員會舉行會議的費用，

包括償付聯合國依據本條第 3 款所承付的提供工作人員和設施等任何

費用。  

 

第 19 條  

 

1. 締約國應在本公約對其生效後一年內，通過聯合國秘書長

向委員會提交關於其為履行公約義務所採措施的報告。隨後，締約國

應每四年提交關於其所採新措施的補充報告以及委員會可能要求的

其他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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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聯合國秘書長應將這些報告送交所有締約國。  

 

3. 每份報告應由委員會加以審議，委員會可以對報告提出它

認為適當的一般性評論，並將其轉交有關締約國。該締約國可以隨意

向委員會提出任何說明，作為答覆。  

 

4. 委員會可以斟酌情況決定將它按照本條第 3 款所作的任何

評論，連同從有關締約國收到的這方面的說明，載入其按照第 24 條

所編寫的年度報告。應有關締約國的請求，委員會還可在其中附載根

據本條第 1 款提交的報告。  

 

第 20 條  

 

1. 如果委員會收到可靠的情報，認為其中有確鑿跡象顯示在

某一締約國境內經常施行酷刑，委員會應請該締約國合作研究該情

報，並為此目的就有關情報提出說明。  

 

2. 委員會考慮到有關締約國可能提出的任何說明以及可能得

到的其他有關情報，如果認為有正當理由，可以指派一名或幾名成員

進行秘密調查並立即向委員會提出報告。  

 

3. 如果是根據本條第 2 款進行調查，委員會應尋求有關締約

國的合作。在該締約國的同意下，這種調查可以包括到該國境內訪問。 

 

4. 委員會審查其成員按照本條第 2 款所提交的調查結果後，

應將這些結果連同根據情況似乎適當的任何意見或建議一併轉交該

有關締約國。  

 

5. 本條第 1 至第 4 款所指委員會的一切程序均應保密，在程

序的各個階段，均應尋求締約國的合作。這種按照第 2 款所進行的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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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程序完成後，委員會在與有關締約國協商後，可將關於這種程序的

結果摘要載入其按照第 24 條所編寫的年度報告。  

 

第 21 條  

 

1. 本公約締約國可在任何時候根據本條，聲明承認委員會有

權接受和審議某一締約國聲稱另一締約國未履行本公約所規定義務

的來文。但須提出此種來文的締約國已聲明本身承認委員會有此權

限，委員會方可按照本條規定的程序接受和審議此種來文。如來文涉

及未曾作出此種聲明的締約國，則委員會不得根據本條規定加以處

理，根據本條規定所接受的來文應按下列程序處理：  

 

(a) 某 一 締 約 國 如 認 為 另 一 締 約 國 未 實 行 本 公 約 的 規

定，可用書面通知提請後者注意這一問題。收文國在

收到通知後三個月內應書面向發文國提出解釋或任

何其他聲明以澄清問題，其中應盡量適當地提到對此

事已經採取、將要採取或可以採取的國內措施和補救

辦法；  

 

(b) 如在收文國收到最初來文後六個月內，未能以有關締

約國雙方均感滿意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，任何一方均

有權以通知方式將此事提交委員會，並通知另一方； 

 

(c) 委員會對根據本條提交給它的事項，只有在已查明對

該事項已依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援引和用盡一切國內

補救辦法時，方可予以處理。但補救辦法的施行如發

生不當稽延，或違反本公約行為的受害者不可能得到

有效救濟，則此一規則不適用；  

 

(d) 委員會根據本條審查來文時，應舉行非公開會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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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在不違反（ c）項規定的情況下，委員會應對有關締

約國提供斡旋，以便在尊重本公約所規定的義務的基

礎上，友好地解決問題。為此，委員會可於適當時設

立一個特設調解委員會；  

 

(f) 委員會對根據本條提交的任何事項均可要求（ b）項

所指有關締約國提供任何有關的資料；  

 

(g) 委員會審議事項時，（ b）項所指有關締約國應有權

派代表出席並提出口頭和（或）書面意見；  

 

(h) 委員會應在收到（ b）項規定的通知之日起十二個月

內提出報告：  

 

（一）  如能按（ e）項規定解決，委員會的報告應限

於簡單敘述事實和所達成的解決辦法；  

 

（二）  如不能按（ e）項規定解決，委員會的報告應

限於簡單敘述事實；有關締約國的書面意見和

口頭意見記錄應附於報告之後。  

 

關於上述每種事項的報告均應送交有關締約國。  

 

2. 在本公約五個締約國根據本條第 1 款作出聲明後，本條規

定即行生效。締約國應將這種聲明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，秘書長應將

聲明副本分送其他締約國。此類聲明可隨時通知秘書長予以撤銷。這

種撤銷不得妨礙對根據本條已發文書中所載任何事項的審議。秘書長

在收到任何締約國通知撤銷的聲明後，不應再接受其根據本條所發的

其他來文，除非有關締約國已作出新的聲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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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條  

 

1.  本公約締約國可在任何時候根據本條，聲明承認委員會有

權接受和審議在該國管轄下聲稱因該締約國違反本公約條款而受害

的個人或其代表所送交的來文。如來文涉及未曾作出這種聲明的締約

國，則委員會不應予以接受。  

 

2.  根據本條提出的任何來文如採用匿名方式或經委員會認為

濫用提出此類文書的權利或與本公約規定不符，委員會應視為不能接

受。  

3.  在不違反第 2 款規定的前提下，對於根據本條提交委員會

的任何來文，委員會應提請根據第 1 款作出聲明並被指稱違反本公約

任何規定的本公約締約國予以注意。收文國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

出書面解釋或聲明以澄清問題，如該國已採取任何補救辦法，也應加

以說明。  

 

4.  委員會應參照個人或其代表以及有關締約國所提供的一切

資料，審議根據本條所收到的來文。  

 

5.  委員會除非已查明下述情況，不應審議個人根據本條提交

的來文：  

(a) 同一事項過去和現在均未受到另一國際調查程序或解

決辦法的審查；  

 

(b) 個人已用盡一切國內補救辦法；但在補救辦法的施行

已發生不當稽延或對違反本公約行為的受害者不可能

提供有效救濟的情況下，本規則不適用。  

 

6. 委員會根據本條審查來文時，應舉行非公開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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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委員會應將其意見告知有關締約國和個人。  

 

8. 在本公約五個締約國根據本條第 1 款作出聲明後，本條規

定即行生效。締約國應將這種聲明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，秘書長應將

聲明副本分送其他締約國。此類聲明可隨時通知秘書長予以撤銷。這

種撤銷不得妨礙對根據本條已發文書中所載任何事項的審議。秘書長

在收到任何締約國通知撤銷的聲明後，不應再接受個人或其代表根據

本條所發的其他來文，除非有關締約國已作出新的聲明。  

 

第 23 條  

 

 委員會成員和根據第 21 條第 1 款（ e）項任命的特設調解

委員會成員，根據《聯合國特權和豁免公約》有關章節的規定，應享

有為聯合國服勤的專家的便利、特權和豁免。  

 

第 24 條  

 

 委員會應根據本公約向締約國和聯合國大會提交一份關於

其活動的年度報告。  

 

第三部分  

 

第 25 條  

 

1. 本公約對所有國家開放簽字。  

 

2. 本公約需經批准。批准書應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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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條  

 

 本公約對所有國家開放加入。一旦加入書交存於聯合國秘

書長，加入即行生效。  

 

第 27 條  

 

1. 本公約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之

日起第三十天開始生效。  

 

2. 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或加入本公約的國

家，本公約在其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日起第三十天對該國開始生

效。  

 

第 28 條  

 

1. 各國在簽署或批准本公約或在加入本公約時，可聲明不承

認第 20 條所規定的委員會的職權。  

 

2. 按照本條第 1 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，可隨時通知聯合

國秘書長撤銷其保留。  

 

第 29 條  

 

1. 本公約任何締約國均可提出修正案，並送交聯合國秘書

長。然後由秘書長將這一提議的修正案轉交締約各國，並要求它們通

知秘書長是否同意舉行一次締約國會議以便審議和表決這一提案。如

在來文發出之日起四個月內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締約國同意召開這樣

一次會議，秘書長應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這次會議。由出席會議並參

加表決的締約國過半數通過的任何修正案應由秘書長提請所有締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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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同意。  

 

2. 當本公約三分之二的締約國通知聯合國秘書長，它們已按

照本國的憲法程序同意這一修正案時，按照本條第 1 款通過的修正案

即行生效。  

 

3. 修正案一經生效，即應對同意修正案的國家具有拘束力，

其他國家則仍受本公約條款或以前經其同意的修正案的拘束。  

 

第 30 條  

 

1. 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之間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

何爭端，如不能通過談判解決，在其中一方的要求下，應提交仲裁。

如果自要求仲裁之日起六個月內各方不能就仲裁之組織達成一致意

見，任何一方均可按照國際法院規約要求將此爭端提交國際法院。  

 

2. 每一國家均可在簽署或批准本公約或加入本公約時，宣佈

認為本條第 1 款對其無拘束力。其他締約國在涉及作出這類保留的任

何國家時，亦不受本條第 1 款的拘束。  

 

3. 按照本條第 2 款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，可隨時通知聯合

國秘書長撤銷其保留。  

 

第 31 條  

 

1. 締約國可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約。秘書長收到通知

書之日起一年後，退約即行生效。  

 

2. 這種退約不具有解除締約國有關退約生效之日前發生的任

何行為或不行為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的效果。退約也不得以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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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妨礙委員會繼續審議在退約生效前已在審議的任何問題。  

 

3. 自一個締約國的退約生效之日起，委員會不得開始審議有

關該國的任何新問題。  

 

第 32 條  

 

 聯合國秘書長應將下列事項通知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和本公約

所有簽署國或加入國：  

 

(a) 根據第 25 條和第 26 條進行的簽署、批准和加入情況； 

 

(b) 本公約根據第 27 條生效日期；任何修正案根據第 29

條生效日期；  

 

(c) 根據第 31 條退約情況。  

 

第 33 條  

 

1. 本公約的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和西班牙文

文本具有同等效力，應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。  

 

2. 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公約的正式副本轉送給所有國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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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對香港的適用範圍  

 

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通知

聯合國秘書長稱：“根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署的《中華人民

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

合聲明》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對香港恢復行

使主權。自該日起，香港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，

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，享有高度

自治權。為此，‧‧‧‧‧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八八年十月

四日交存批准書的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

或處罰公約》(以下簡稱公約 )，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適用於香港

特別行政區。”  

 

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作出下列聲明：“中華人民共和

國政府對公約第二十條和第三十條第一款所作的保留亦適用於香港

特別行政區。”有關的保留如下：  

 

“ (1) 中國政府不接受公約第二十條所規定的反對酷刑委員會的職

權；  

  (2) 公約第三十條第一款對中國政府不具有約束力。”  


